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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述事项影响 

已消除的专项审核报告 

 

中汇会专[2020]2489号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电

瓷公司）《关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

说明》。 

 

一、董事会的责任 

大连电瓷公司董事会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编制《关

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编制

和对外报送、披露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是大连电瓷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大连电瓷公司编制的《关于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

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

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

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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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大连电瓷公司编制的《关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

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大连电瓷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否定意见所述事项的影响已消除。 

 

四、其他说明事项 

本审核报告作为大连电瓷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述事

项影响已消除出具的，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汤  洋 

                                     (项目合伙人)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夏桥锋 

 

                                         报告日期：2020年 4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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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述事项 

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审计并

出具了大华内字[2019]000114号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现就

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否定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经消除的情况进行专项说

明。 

 

一、否定意见所述事项 

根据大华出具的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四、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

所述否定意见事项如下： 

2018年5月，大连电瓷在未完全按照公司采购相关的内控制度审核建湖县菲

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迪贸易”）供应商资质的情况下，经大连电瓷董

事长的批准，与菲迪贸易签订原材料购销合同，合同总价人民币5,750.00万元。

大连电瓷于合同签订后，即向菲迪贸易支付人民币2,300.00万元预付款（占合同

总价的40%）。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菲迪贸易仍未按合同要求向大连电瓷提供货

物、亦未退回上述预付款项。  

大连电瓷于本次付款之前未曾与菲迪贸易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因此菲迪贸易

属于新增供应商，但大连电瓷未对菲迪贸易的履约能力、资信情况等进行调查，

未按照公司内部控制相关规定执行新增供应商评审程序；大连电瓷与菲迪贸易签

订购销合同，未经过生产、采购等 

部门的审核，未按照公司内部控制相关规定执行合同审批程序；大连电瓷与

菲迪贸易首次合作，即支付了40%的合同预付款，与以往采购付款模式显著不同，

但该笔款项支付前未按照公司内部控制相关规定经采购部门、财务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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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违反了大连电瓷《合同管理办法》、《物资采购管理制度》和《供

方管理标准》的相关规定，导致大连电瓷采购相关内部控制失效，并且可能给大

连电瓷造成金额较大的坏账损失，因此我们认为该事项属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

大缺陷。 

 

二、否定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3日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解除

与菲迪贸易的采购合同，并由菲迪贸易返还预付款项。2019年12月6日，江苏省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公司诉讼请求。2020年2月27日，公司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根据上述判决情况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公司认为再次上诉胜诉并取得返还预付款项可能性极小，故会

议决议，公司2019年度计提对菲迪贸易的预付账款坏账准备1,150.00万元，并将

累计计提的预付账款坏账准备2,300.00万元做核销处理。 

针对否定意见所述的内控缺陷，公司对内部控制做了以下整改： 

（一）采购管理 

1、 严格执行供应商评审制度，经评审合格的供应商录入合格供应商名

录； 

2、修改供应商准入条件，大宗材料采购不得向贸易公司采购，须直接向生

产厂家采购； 

3、 完善采购审批流程，大宗材料采购须从合格供应商名录中选择供应

商； 

4、无生产经营业务的子公司不得从外部单位采购材料或库存商品。 

（二）付款管理 

1、对新增大宗材料供应商付款，财务人员检查该供应商是否在合格供应商

名录中。 

2、对预付账款审批，财务人员检查付款申请中采购部门、财务部、总经理

等各级审批是否完备。 



第 5 页 共 5 页 

 

3、加强对子公司付款审批管控，各子公司对外付款人民币200万元以上须经

集团财务总监审批。 

基于上述整改情况，公司董事会认为大连电瓷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否定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经消除。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7日 

 

 


